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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1707；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5-871809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2月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借款人名称

绍兴柯桥吉美印染有限公司
绍兴县胜奥轻纺有限公司
浙江钱塘江机床有限公司
浙江越王纺织有限公司
绍兴县新强纺织有限公司
诸暨市佳禾珠宝有限公司
浙江海讯化纤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2月2日）
本金

32,131,324.52
4,019,460.09
12,205,216.27
21,262,270.96
5,663,876.40
734,767.70

18,611,495.86
94,628,411.80

欠息
14,145,777.77
17,809,081.87
15,988,271.54
32,829,180.63
13,677,255.85

490,802.26
10,132,427.18
105,072,797.10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28605.00

0.00
8500.00

0.00
0.00
0.00
0.00

37,105.00

抵押、担保人

浙江绍兴中国轻纺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柯桥区柯北花园201-240室商业房产。盛军、施华芹、盛苗根、田金英
盛军、施华芹、盛苗根、田金英
永康市三马工贸有限公司、施金党、叶香凤、徐康衡、俞笑完
浙江鸿宇皮革有限公司、绍兴县佳禾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浙江西屋电梯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县佳禾贸易有限公司，浙江越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高海根、朱婉凤
王小龙、王富贞
雄风集团有限公司、海讯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海讯纺织有限公司、浙江海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楼海飞、顾琪丽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合同》（01ZX2023001），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
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

方。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

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
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2739373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5273726

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2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3年1月3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
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
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
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

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明锐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1月3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萧农商银（杭州城中）借字第8021120200075737号

本金

1796.27

1796.27

欠息

9.3

9.3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楼明、卢英英名下位于杭州市上城区水岸城市花园5幢1单元1601室、1602室、1702室共计3处房产抵押；
楼明、卢英英名下位于杭州市文三路453-1号5层的房产抵押。

担保人

施晓珍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
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盛珍珠宝

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9-85501707；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575-87180996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2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2月2日的债权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

应支付给浙江盛珍珠宝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
江省浙商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

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七大洲集团有限公司

富阳钓鱼实业有限公司
杭州春兰电器有限公司
杭州春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3年2月2日）
本金

60,000,000.00

7,143,531.30
7,425,222.00
1,494,879.49
76,063,632.79

欠息

15,787,749.42

4,387,135.81
6,254,611.07
2,498,935.97
28,928,432.28

其他费用（款项）余额

54,025.00

0.00
0.00
0.00

54,025.00

抵押、担保人

1.戚鸟定、詹纳英夫妇名下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B04栋11套商铺；2.戚铁彪、吴维芳夫妇名下位于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D14栋3套商铺；3.戚铁彪、吴维芳夫
妇名下位于山下湖镇华东国际珠宝城一期市场D01栋6套商铺；4.戚鸟定、詹纳英夫妇名下位于诸暨浣东街道翡翠园房产3套商铺；5.戚鸟定、詹纳英夫妇名下位于诸暨市山下湖镇七翠园4套住宅；
6.浙江七大洲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诸暨山下湖镇七翠园房产1套商铺。戚鸟定、詹纳英、戚铁彪、吴维芳、浙江开倜服饰有限公司、诸暨市恒洋珠宝有限公司
杭州大众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杭州富阳天鹏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杭州富阳金顺纸业有限公司（破产），李敏翔、周晓亚，丁国金、李爱芳，蒋良华、蒋军兰，刘金顺、陆玉兰，陈华、吕观兰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杭州春兰电器实业有限公司，倪正尧、吴明霞
杭州悍马涂料玻璃有限公司、杭州春兰电器有限公司，倪正尧、吴明霞

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

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其对下
列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到基准日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享有的主债
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权

利/权益，依法转让给了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特此公告通知与该等债权相关的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包含
但不限于清单义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下列债权及其相关权利/权益已转让
的事实，从公告之日起，应向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湖州璟熙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金华市博得进出口有限公司
2023年2月22日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6月30日的贷款本金、利息（暂计算至
2020年 3月 10 日），四舍五入取2位小数，单位为人民币元；借款人和担保人应
向债权人偿还的利息及相应权利/权益，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
行的相关规定或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合并、分立、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破产、清算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承担民事责任。

3.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及其他连带清偿责任人。

4.关于债权本息金额，特别是利息（包括罚息、复利等）的具体金额以借款
合同约定或法律文书所确认的计算方式计算为准。

5.本公告如有差错，以签署的债权转让合同、借款合同和担保合同等资产
档案和判决、裁定为准。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浙江武义第二文教用品厂

贷款本金余额（元）

18,340,000.00

利息（元）

9,514,343.52

保证人名称

浙江八方机械有限公司、邵文礼、周美玲、武义县飞鹿文具用品有限公司、汤养辉、刘芳、汤俊

抵押物
1、武义县城梅郎华府B-21，住宅、建筑面积461.1平方米；
2、武义县振兴路130号，工业出让，土地3909.2平方米，建面6579.49平方米。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义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义

乌市鑫挺人造革有限公司等4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截
至2023年1月20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11,158.98万元，其
中本金为8,656.94万元（利息计算截止2023年1月20日，之
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但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
判决书内容为准，涉及破产的，以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为准）。
截至基准日2023年1月20日前，该4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
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所有，不转让买受人。该资产包中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浙江
省金华市，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录长城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http://www.gwamcc.com）或与我分公
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交易方式：对外公开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

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担保）企业管理层、
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
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管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
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
洗钱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

述债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
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实际转让以最终竞价公告内容为准。

联系人：陆云 联系电话：0571-87065596
联系人：蒋莹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通讯地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张瑛
联系电话：0571-8738373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3年2月22日

当事人：詹旦旦；性别：男；民族：汉族；出生年月：1990

年 1 月；身份证号码：360428199001211418；工作单位：无；

文化程度：初中；联系电话：15813152639；住址：江西省九

江市都昌县和合乡黄金村枫树 23 号；经营场所：宁波市海

曙区高桥镇红心村何家5号；营业执照：无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 2022 年 8 月 10 日对

你作出的甬海卫医罚〔2022〕28号行政处罚决定。

因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

（甬海卫医催〔2023〕2 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三十日

本催告书视为送达。你应当自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

内到宁波银行湖东支行天之海网点（地址：海曙区大梁街

48号天之海大厦一楼）缴纳罚款，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

本局将依法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

十日内向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进行陈述、申辩，逾期

视为放弃此权利。

联系地址：宁波市海曙区文化路 16 号，联系电话：

0574-55010972

特此公告。 宁波市海曙区卫生健康局
2023年2月22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我公司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系国务院国资

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近日，我公司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
发现，2022年12月26日，“浙江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3MA27X69T8Q）在我公司毫不知
情的情况下，将浙江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我公司全
资子公司（持股比例：100%）。对此，我公司严正声明：1.浙江
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我公司无任何关系，我公司与浙江
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出资企业不存在任何隶属或
股权关系。2.我公司从未对浙江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进

行过注资、收购行为，从未向浙江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过任何名称、资质、章证等文件，从未授权浙江宏茂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以我公司名义开展任何业务或签
署任何协议等。3.浙江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出资
企业的一切行为均与我公司无关，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
任，敬请相关市场主体谨慎辨识，注意防范与浙江宏茂实
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有关的一切交易、合作往来
等风险。 现我公司向浙江宏茂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法定
代表人、公司高管发出严正警告，立即停止针对我公司的一
切侵权行为，撤销非法登记的股权变更事项。特此声明。

声明人：中交第二航务工程局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2月22日

声 明

慈自然资规新执法催〔2022〕8号
阮央：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慈自然资规

新执法催〔2022〕8号》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

本机关于2022年7月18日向你公告送达了《慈溪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慈自然资规新执法〔2022〕8

号），你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行处罚决定的全部内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向你催告，请你

自收到本催告书公告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以下处罚决定内容：

1、退还非法占用的1367平方米土地；

2、拆除非法占用1367平方米新增一般农田上的建筑物

及构筑物，并恢复土地原状；

3、缴纳27340元罚款。

你有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可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向本机关提出，逾期不提出的，视为放弃陈述、申

辩的权利，本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人：陶 旭

电 话：89384742

地 址：宁波杭州湾新区科技创业服务中心5楼523办

公室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3年2月22日

慈溪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催告书

本事务所全体合伙人已决定注销浙江五磊律师事务
所,请债权人自接到本事所的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事务所清算组

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联系人:施红群 电话:0574-63892879

浙江五磊律师事务所 2023年2月22日

浙江五磊律师事务所注销清算公告

绍兴世界贸易中心有限公司：
债务人赵惠敏已于2023年2月14日将与贵公司签订

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约定的应支付给你公司的剩余购

房款人民币陆万元整提存于我处。请你公司携带相关证

明材料前来我处领取提存标的物。

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公证处
2023年2月22日

提存通知书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9 月 17 日裁定受

理浙江爱琴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并于 2021 年

9 月 28 日指定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特公

告如下：浙江爱琴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公章、财务章、

法人章以及全部证照，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正、副本等，

声明作废。 浙江爱琴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年2月22日

遗失声明


